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8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453,028股

1.35%

3,000.94万元

6.18元/股-7.5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000-4,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2.54元/股
（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2月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落实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7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453,0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成交最高价 7.56
元/股，最低价6.1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00.9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5208 证券简称：永茂泰 公告编号：2024-047

上海永茂泰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股东浙江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

新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总数84,19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9%，本次股份质

押后，网新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65,71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78.05%，占公司总股本的6.39%。

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网新集团函告，获悉其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网新集
团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股东

否

本次质押股
数

2,860,000

2,860,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4/7/
31

质押到期
日

2029/7/
30

质权人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

分行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0%

3.4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28%

0.28%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自 身 生
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

他保障用途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网新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网 新
集团

合计

持股数量

84,190,900

84,190,900

持 股 比
例

8.19%

8.19%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62,850,000

62,850,000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65,710,000

65,7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78.05%

78.05%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6.39%

6.39%

已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二、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网新集团未来半年和一年内不存在到期的质押股份。网新集团资信状

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资金来源为经营收入。本次质押的风险可
控，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网新集团将采取包
括但不限于补充保证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截至公告披露日，网新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第一大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

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质押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组成，不影响第一大股东与公司在产权、

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网新集团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797 证券简称：浙大网新 公告编号：2024-026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6月25日

2024年6月24日-2024年9月23日

1.50亿元-3.00亿元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5,594,068股

2.78%

17,090.00万元

5.98元/股-7.10元/股

一、回购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亿元且不超过

人民币3.00亿元（均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0.00元/股（含本数），回购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禾丰

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推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

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6月26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4年 6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禾丰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2）。

2024年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1,815,868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37%，购买的最高价为7.10元/股、最低价为6.43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14,690.1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5,594,
06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78%，购买的最高价为 7.10元/股、最低价

为5.9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7,090.0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

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3

债券代码：113647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4/7/2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8,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0万股

0%

0万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9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3元/股（含）的价格，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总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8,000万元。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

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7月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4-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规定：

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

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尚未开始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4-046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山西龙星碳基新材料

循环经济产业项目（一期）》（以下简称“本项目”）目前已基本完工。现就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龙星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2920号）核准，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总额754,753,9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建设

“山西龙星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项目（一期）”。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龙星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

施地点为山西省长治市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20万吨/
年炭黑生产线、发电装置及辅助环保设施以及办公楼、碳基新材料研发中心、仓

库等公用工程及配套设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上的《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

二、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山西龙星碳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项目（一期）”已

基本完工，正在进行项目收尾、调试和验收工作，预计2024年8月份进入试生产

阶段。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炭黑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丰富产品结

构，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进而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

合竞争力，对公司长远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项目产能的释放需要一个过程，从试生产阶段到完全达产尚需一定时

间，同时受宏观经济波动、行业政策变化等方面的影响，下游市场需求、产品销

售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4-069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建设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自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7月31日，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三星新材”）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华金泰（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华金泰”）、全资子公司德清县三星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星玻璃”）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 16,354,160.00元（该数据未经

审计）,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14.10%，具体明细如下：

一、获得补助的具体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收款单位

三星新材

获得时间

2024.02.01

2024.03.28

2024.03.28

2024.03.28

2024.03.28

2024.04.25

2024.04.26

2024.04.30

补助类型

与收益
相关

补助金额（元）

1,863,000.00

500,000.00

87,600.00

375,800.00

42,100.00

2,024,960.00

2,097,280.00

2,187,680.00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利润的比例（%）

1.61

0.43

0.08

0.32

0.04

1.75

1.81

1.89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合计

国华金泰

三星玻璃

2024.05.31

2024.06.27

2024.07.31

2024.07.31

2024.01.12

2024.01.16

2024.01.23

2024.03.28

2024.06.26

/

2,287,120.00

50,000.00

2,377,520.00

2,395,600.00

1,500.00

9,000.00

3,000.00

50,000.00

2,000.00

16,354,160.00

1.97

0.04

2.05

2.06

0.00

0.01

0.00

0.04

0.00

14.10

二、补助类型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

划分补助类型。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共计16,354,160.00元，补助的类型均为与收

益相关，作为其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影响额16,354,160.00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会计处理及其对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78 证券简称：三星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4-040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B2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8月2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0

2024年2月20日~2024年8月19日

3,000万元~6,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80万股

0.68%

2,934.4573万元

5.404元/股~7.1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6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

20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0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年 7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1,239,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8%，成交最高价为6.41元/股，成交最低价为5.86元/股，支

付的金额为7,504,085.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4,80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8%，成交最高价为 7.16元/股，成交最低价为

5.404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9,344,57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28 证券简称：多伦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6

2024/1/15 ~2025/1/14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4,168,695股

0.57%

15,561.22万元

10.30元/股~12.4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月 15日，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亨通光

电”）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即从 2024年 1月 15日至 2025年 1月 14日。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4年 1月 16日、2024年 1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亨通光电：

2024-003、2024-007号）。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

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2024年 7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已累计回

购股份14,168,6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购买的最高价为12.48元/
股、最低价为10.3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5,561.2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

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4-061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年6月12日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3,000万元（含）至6,000万元

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2,604,440股

1.06%

19,939,762.20元

7.28元/股至8.0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4月 16日,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推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发食

品”）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惠增玉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推动公司

“提质增效重回报”及提议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4）。

2024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6月1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的《惠发食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

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7月份，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727,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71%，成交的最高价为7.98元/股、最低价为7.28元/股，

支付的金额为12,958,824.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2,604,4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06%，成交的最高价为8.06元/股、最低价为7.2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

为19,939,762.2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4-025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1
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4月13日、2024年4月20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4-020）、《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2024-025）、《回购报告书》（2024-02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604,6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7%，回购

的最高成交价为 68.0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7.6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36,674,
841.80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上

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依据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继续

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301367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4-046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